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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泛海控股”）聘

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永拓”）为公司

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永拓出具了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审计报告》，该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无保留审计

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

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 

永拓在审计报告中表示，其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： 

“（一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 

泛海控股公司 2021 年发生净亏损 130.88 亿元，截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，泛海控股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36.81 亿元，其中受限资

金 8.37 亿元；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572.88 亿元，其中短期借款 128.90

亿元、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311.33 亿元。此外，本报告期内泛海

控股公司出现未能偿付到期债务情形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

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168.58 亿元，相关负债的债权人有权按

照相关融资协议要求泛海控股公司偿还相关负债。上述情况表明存在

可能导致对泛海控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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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泛海控股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

但仍存在我们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的疑虑。 

（二）子公司未决诉讼事项的影响  

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信托”）因营业

信托纠纷等原因引发多宗诉讼，涉诉信托项目规模余额 277.19 亿元。

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泛海控股公司管理层针对其中二审未决诉

讼计提了预计负债；针对一审未判决的诉讼及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潜

在营业信托纠纷等事项，因无法判断承担相关责任的可能性，泛海控

股公司管理层未就这些事项确认预计负债。我们无法就上述诉讼及潜

在诉讼事项可能导致的损失金额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

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进行调整。” 

永拓出具非标意见的依据和理由如下： 

“上述保留事项适用‘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

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第八条：（二）的相关规定’，

即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

保留意见》第八条：‘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

保留意见：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

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

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’ 

广泛性，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，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

响，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

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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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

括下列方面：（一）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

影响；（二）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

但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；（三）

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

要。 

对泛海控股公司的保留事项均为我们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。” 

二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

永拓认为，“由于上述保留事项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我们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泛海控股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

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。” 

除“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，后附的

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

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合

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意见 

本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

实际情况，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。对于永拓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

型，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，并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

生的影响，将采取积极措施尽早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，努力维护公

司及公司股东利益，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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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公司董事会对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、预期消除影

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

2022年，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公司管理层采取切实可行措施，

争取尽早消除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，具体措施如下： 

（一）针对公司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为尽快解决公司当前阶段遇到的阶段性流动性问题，确保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，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经营状况，

争取推动公司重回良性发展轨道： 

一是继续巩固核心业务发展，同时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嗅觉，挖掘

新的市场机遇；二是加快推进地产项目销售和回款，着力改善公司经

营创现能力；三是主动加强市场沟通联系，跟进市场政策变化信号，

积极优化债务结构并寻求融资机会、拓宽融资渠道；四是加强与债权

人的沟通，友好协商融资展期事宜，为公司落实其他化债措施争取时

间和空间；五是合理、灵活地通过资产抵债等方式，压降存量债务规

模；六是持续推进资产优化处置和引战工作，尽量回收资金，增加现

金流；七是全方位优化公司组织架构，合理控制经营成本，切实提高

人均效能。 

除上述举措外，公司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控制，不断完善公司法人

治理结构、内部控制体系及风险防范机制，优化业务管理流程，提倡

精简、高效，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司规范运作，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。 

（二）针对子公司未决诉讼事项的影响 

针对上述事项或情况，公司将督导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采取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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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： 

一是领导机制层面，成立了多个工作领导小组，提高工作效率，

加快推动各项工作决策落地；二是风险化解层面，综合运用非诉清收、

融资方重组、资产核销等市场化手段，加大资产清收力度，制定资产

处置方案；三是员工队伍层面，通过优化公司组织架构，重新梳理部

门职能，完善激励政策，保障员工队伍的稳定性；四是外部力量层面，

全力推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工作，持续优化股权结构。 

同时，公司将对相关涉诉案件依法应诉，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公

司将加快推进上述措施落地实施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